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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注民生
服务大众

摔倒抱娃女
警方称“粗暴执法错误”
上海市松江区一交警将与其争执女子摔倒，致对方怀中儿童跌落；
上海市公安局称将进一步规范执法

民警执法时与怀抱儿童的女子发生争执。 女子推搡执法民警。 民警将该女子摔倒在地，其怀中儿童跌落。

（据新京报）

近日，一段民警撂倒抱娃女子的视频在网上流传，视频中，一名交
警将与其发生争执的抱娃女子摔倒在地，女子怀中的孩子随即跌落。

当天下午，上海松江分局宣传科官方微博发布消息称，该女子和
孩子已被送到医院，涉事民警当即被停止执行职务并接受警务督察部

门调查。上海市公安局晚间通过官方微博称，该事件发生于当日上午
10时30分许，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制止该女子推搡阻挠时将其摔倒在
地，跌落的儿童手臂表皮擦伤。上海市公安局表示，民警为制止当事
人无理纠缠而粗暴执法的行为是错误的。

抱娃女子被撂倒 怀中孩子跌落
几段民警撂倒抱娃女子的

视频在网上流传，民警执法是否
得当、孩子是否受伤等问题引发
热议。最先在网络引起热议的
53秒的视频中，一身穿桃红色上
衣，白色九分裤的女子站在警车
旁，她左手抱着孩子，右手推搡
一位身穿交警式制服的警察。
几秒后，对方猛地将她撂倒，女

子怀中孩子随即坠地，大声哭
喊。

随后，一过路男子上前扶起
哭喊的孩子。而该女子瘫倒在
地，左脸肿胀，头部受伤，另一警
察上前为其扣上手铐，地上还有
几摊血迹。双方一系列举动也
引来多位路人围观。

之后的几段视频显示，有人

拿起手机拍摄，并议论说，“该扣
就扣，但别对孩子这样。”现场一
名警察向该女子解释，自己对她
实行强制措施，是因为她拦警
车，动手打辅警耳光，并且掐
人。“你对执法有异议，可以申
诉。”

新京报记者了解到，此事发
生在上海市松江区涞坊路五洲

云景花苑北门处。附近一名店
主称，疑因停车问题，视频中抱
娃女性与警方发生冲突，之后被
摔倒。

记者从视频中看到，一辆编
号 P8440 制式警车停靠在路
边。车牌号为沪 A 开头。有网
友提供线索称，这辆警车应隶属
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

涉事民警被停职 孩子手臂擦伤
上海市公安局松江分局官

方微博发布通告称，事发后，警
方已将该女子与儿童送医检查，
涉事民警当即被停止执行职务
并接受警务督察部门调查。

上海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
布通告称，经调查，当日松江公

安分局交警支队民警带领辅警
在九杜路、涞坊路附近对违法停
车开展日常执法整治时，遭到一
名违停女性车主的无理纠缠和
推搡阻挠。民警在制止其纠缠
的过程中，未顾及女子手中怀抱
儿童的安全，将该女子摔倒在

地，导致其怀中儿童跌落。事
后，警方即将儿童和女子送医，
经医生全面检查，儿童手臂表皮
擦伤，女子面部、颈部软组织挫
伤。

上海市公安局表示，该事件
中民警为制止当事人无理纠缠

而粗暴执法的行为是错误的。
针对这一本不该发生的事件，将
进一步强化全警法治意识，规范
全警执法行为，努力提升整体履
职能力和服务群众水平。

记者试图联系当事女子及
其家属，但对方未接听电话。

女子未构成安全威胁
不应徒手强制

南京一名资深一线民警告
诉新京报记者，警方执法需根据
现场情况、危害程度等因素做出
处置判断，处置方式包括口头制
止、徒手制止和使用警械制止三
种。

“从视频内容看，处置有过
当的地方。”该民警表示，若涉事
女子对执勤民警安全未构成显
著威胁，则不应采取徒手强制措
施。

另据公安部发布的《公安机
关人民警察现场制止违法犯罪
行为操作规程》规定，公安民警

现场采取处置措施，“应当以制
止违法犯罪行为为限度，尽量避
免和减少人员伤亡、财产损失;使
用较轻处置措施足以制止违法
犯罪行为的，应当尽量避免使用
较重处置措施”。

规定还提出，公安民警现场
制止违法犯罪行为，应当注意方
式方法，避免激化矛盾；发现事
态有进一步扩大可能的，应当及
时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妥善处置。

此外，当违法犯罪行为人停
止实施违法犯罪行为时，公安民
警“应当立即停止可能造成人身
伤害的徒手制止动作，并依法使
用手铐、警绳等约束性警械将其
约束”。

应先确保儿童安全
再采取相应手段

曾有十余年警察工作经历
的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律师毛
立新告诉记者，按照执法的一般
原则和要求，如遇儿童在场，首
先要考虑儿童安全和可能对其
造成的影响，应在确保儿童安全
的情况下采取相应手段。

毛立新表示，民警执法时如
果遇到暴力阻挠的情形，采取一
定的制服措施是允许的，“如果
没有这个小孩在场，民警采取的
措施是没有问题的。错就错在
没有顾及儿童的安全。”

公安部交管局印发的《常见

阻碍和妨害交通民警执法职务
行为现场处置规程(试行)》也提
到，在有未成年人随行的当事人
阻碍交警执行职务时，应确保未
成年子女安全，要安排民警照
看，温言安抚。

对于涉事民警被停止执行
职务并接受警务督察部门调查，
会面临什么处罚，毛立新称取决
于其行为造成的后果，后续要看
对儿童有没有造成实际伤害，虽
然民警操作不当，但如果没有造
成严重后果，对涉事警察的处理
可能是内部警告、训诫等；但如
果对儿童造成了伤害后果，则要
面临更严重的处分，甚至可能承
担法律责任。

“错在没有顾及儿童的安全”
针对民警执法过程中摔倒抱孩子女子一事，新京报记者采访了一线民警和律师，分析了当事民警在执法过程中的失当之处。

执法是为管理
不是为“制服”

警方通报中提及，民警开展
违法停车整治时遭该女性车主
暴力阻挠。“作为母亲，抱着这么
小的孩子，阻挠正常执法，她又
对孩子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
呢？”也有网友指出，该女子也应
为自己的行为承担责任。

北京市康达律师事务所律
师韩骁表示，从法律角度看，该
妇女行为欠妥当，其作为孩子的
监护人或孩子的亲属，自己应该
注意自己的行为可能给孩子带
来的危险，如该行为过当会涉嫌
妨碍警察执行公务，可能会受到
行政处罚甚至构成妨碍公务犯
罪。

“涉事民警的执法行为可谓
简单粗暴，违反了相关法律规
定，违背了行政执法的比例原
则”，韩骁同时指出，虽然警方具
有执法权限，但是执法是为了管
理，是为了社会公共利益，不是
为了惩罚任何人，因此执法要实
现合法化、合理化和人性化，而
不是动辄就使用暴力强制，试图

“制服”行政相对人，这样只会激
化矛盾。

民警执法时
应先安抚儿童

新京报记者注意到，去年 7
月，公安部曾举办全国公安机关
规范执法视频演示培训，针对基
层一线民警在执法实践中遇到
的新情况、新问题，给出“应该怎
么做”、“不应该做什么”的回答。

其中演示视频提到，查处路
面交通违法时，遇有违法者带有
随行儿童的，民警要先对儿童进
行安抚，既能在孩子心中树立良
好的警察形象，又能对当事人产
生心理感化，彰显人文关怀。

对于“民警在执法过程中，
遇到行为攻击类阻碍执法的情
况怎么办？”的问题，演示视频给
出回答，根据《人民警察使用警
械和武器条例》第七条规定，以
暴力方法抗拒或者阻碍人民警
察依法履行职责的，经警察劝告
无效的可以使用制服性、驱逐性
警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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